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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人民政府
关于蓬溪高铁南站连接线工程
建设用地的批复


蓬溪县人民政府：
你县《关于蓬溪高铁南站连接线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请示》 (蓬府〔2024〕125号)和《农用地转用方案》收悉。经研究，  现批复如下。
一、原则同意呈报的建设用地请示和农用地转用方案。
二、同意将蓬溪县鸣凤镇镇集体，晒金村3、4、5、6组，  红光村5、7、8、9组9.4093公顷集体农用地(其中：非永久基 本农田耕地4.5045公顷，园地0.5116公顷，林地3.0845公顷， 其他农用地1.3087公顷)转为建设用地。同时将本次批准转为 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0.3344公顷，合计 9.7437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，由蓬溪县人民政府依法按照有 关规定提供，作为蓬溪高铁南站连接线工程建设用地。
三、蓬溪县人民政府要严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，按





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征地补偿费用和安置措施，将被征地农民纳 入相应的养老等保障体系，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， 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。征地补偿安置不落 实的，不得动工用地。
四 、蓬溪县人民政府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 依此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。
五、本批文自批准之日起满两年未实施的自动失效。



附件：蓬溪高铁南站连接线工程建设用地征地情况明细表





四川省人民政府
2025年4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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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蓬溪高铁南站连接线工程建设用地征地情况明细表
单位：公顷

	被征地单位名称
	
总面积
	农用地
	
建设用地
	
未利用地

	镇
	村
	组
	
	小计
	耕地
	园地
	林地
	其他农用地
	
	

	









鸣凤
	镇集体
	0.4577
	0.4577
	
	0.4290
	0.0050
	0.0237
	
	

	
	



晒金
	3
	1.5178
	1.5178
	[bookmark: _GoBack]0.9365
	
	0.2064
	0.3749
	
	

	
	
	4
	0.0251
	0.0251
	
	
	0.0210
	0.0041
	
	

	
	
	5
	2.6620
	2.5411
	1.2996
	0.0139
	1.0135
	0.2141
	0.1209
	

	
	
	6
	0.3067
	0.3067
	0.2241
	
	
	0.0826
	
	

	
	



红光
	5
	0.0012
	0.0012
	0.0012
	
	
	
	
	

	
	
	7
	2.6163
	2.6152
	0.9432
	0.0258
	1.3709
	0.2753
	0.0011
	

	
	
	8
	0.4885
	0.4885
	0.3761
	
	0.0413
	0.0711
	
	

	
	
	9
	1.6684
	1.4560
	0.7238
	0.0429
	0.4264
	0.2629
	0.2124
	

	合计
	9.7437
	9.4093
	4.5045
	0.5116
	3.0845
	1.3087
	0.33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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